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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險品通告第 3/2012 號  
 

未經申報的水銀  

背景  

過去六個月期間，本處共收到三宗由外地民航監管當局或航

空公司通報有關從香港空運往外地的水銀 ( UN  2 809 )於目的地被

發現從包裝滲漏的報告。  

這三宗事故的貨物皆托運往非洲，最終目的地為馬利的巴馬

科及蘇丹的喀土木。該等水銀以「普通貨物」形式托運，並在空

運 提 單 上 報 稱 為  J e w el l e r y (首 飾 )、  M et a l  ch a i ns  (金 屬 鏈 )、  

M e t a l  i r on  (鐵金屬 )  或  M ou ld  (鑄模 )。  

根據國際民航組織技術細則，水銀屬於第八類腐蝕性物質，

須申報為 U N2 80 9，並根據包裝說明 8 6 8 完成包裝。涉及上述事故

的水銀皆未經申報，其包裝亦不符合國際民航組織技術細則的相

關包裝說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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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  

如水銀未經正確包裝及處理，一旦發生滲漏，其腐蝕性可對

航機造成嚴重損害。  

危險品事務組現要求所有貨運代理人及航空公司在接收「普

通貨物」時，加倍留意報稱為「首飾」、「金屬」或類似說明，並

付運往上述地點的物品。若有任何懷疑，必須在收貨前與付運人

核實貨物內容。  

最後，本處建議各航空公司、服務代理商及貨運代理人在收

運此類貨物時，以裝箱單核對貨物內容，並在有需要的情況下開

箱檢查。  

根據第 38 4 A 章《危險品 (航空托運 ) (安全 )規例》，付運人與貨

運代理人不得托運任何危險品，除非該危險品已正確分類、包裝、

標記、標籤及申報。任何人士如托運錯誤申報、未經申報或禁止

運輸的危險物品，即屬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罰款港幣二十五萬

元及監禁兩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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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對本通告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21 82  1 2 21 或 2 18 2  12 14 與航

空安全事務主任 (危險物品 )聯絡。  

 

–  完  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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